
立法會CB(2)995/05-06(01)號文件  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06年 2月 1日的情況 ) 
 

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 2003年 4月 4日  
 

(與人力事務  
委員會舉行的  
聯席會議 ) 

 

政府當局答允定期向委員提交該計劃的進

度報告。  
 

該計劃由 2005年 4月 1日
至 10月 31日的進 度 報告
已於 2005年 12月 1日隨立
法 會 CB(2)563/05-06號 文
件送交委員參閱  
 

2. 《截取通訊條例》
的檢討進度  

2004年 4月 2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
 

  (a) 向委員提供和《截取通訊條例》有關
的問題一覽；告知委員當局為解決此

等問題而進行的工作的最新發展；並

告知委員政府當局現正考慮採取的方

案，以及日後傾向就截取通訊採取的

工作路向；及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
 
 
 
 
 
 

 (b) 提供文件以說明  ⎯⎯  
 

(i) 《基本法》第六十四條及《截取
通訊條例》第 1(2)條所訂，行政長
官 在 決 定 是 否 及 何 時 開 始 實 施

《截取通訊條例》方面所享有的

酌情權的範圍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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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i i) 釐定是否及何時開始實施《截取
通訊條例》的準則。  

 

 

 2004年 6月 10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
 

  (a) 告知由哪一年開始，有關截取通訊的
要求必須由行政長官按個別情況作出

批准；及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證實政府當局有否就上文 (a)段所述規
定向執法機關發出內部指引。  
 

－同上－  

3. 廉政公署 (下稱 “廉
署 ”)搜查及檢取新
聞材料的權力  

2004年 11月 29日 (a) 已要求律政司就下述事項作出回應  ⎯⎯
 
(i) 律政司以何根據，因應法院的要

求而把有關一名證人的人身保護

令程序的傳媒報道，轉交廉署進

行調查；  
 

(ii) 為何律政司不把有關事宜轉交獨
立的委員會處理；及  

 

(iii) 由廉署進行調查工作會否出現任
何利益衝突的情況。  
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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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(b) 已要求廉署在有關傳媒報道一名證人
的人身保護令程序的個案的所有法律

程序完成後，考慮提供下列資料  ⎯⎯
 

(i) 如有就上述個案提出檢控，提供
和該宗個案有關而未有呈交法庭

的資料；及  
 
(i i) 如未有就上述個案提出檢控，提

供和該宗個案有關的所有資料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4. 提供緊急救護服務  2005年 6月 7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⎯⎯ 

 
 

  (a) 當局就迪士尼樂園揭幕及大嶼山的發
展所帶來的額外緊急救護服務需求進

行的定量分析；和 “個人遊 ”及將會在香
港舉行的國際會議有關的旅客數目增

幅；開設新救護站的情況；以及告知

建議增加的人手數目淨額能否應付上

述有所增加的服務需求；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在第三代通訊及調派系統投入服務之
前及之後，新界區緊急救護服務在召

達時間方面的服務表現統計資料；及  
 

－同上－  

  (c) 關於海外國家實施緊急救護服務分級
制度的資料。  
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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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5. 內地當局與香港特
別行政區政府之間

的通報機制及向在

內地被扣留的香港

居民提供的協助  

2005年 7月 5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

 

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內地當局採取何種準
則以決定是否准許被扣留者的家屬進

行探訪；及  
 

 
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與內地當局跟進有關准許被扣留者家
屬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探訪在

內地被扣留香港居民的建議，並就此

作出回覆。  

 

－同上－  

6. 《執法 (秘密監察
程序 )命令》  

2005年 10月 4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說明下述事項的文
件：規定有關的紀律部隊首長在行政長官
的命令及管轄下，可指示及管轄其各自的
紀律部隊的現行法例，以及此等法例與《基
本法》第三十條的關係。  
 

政府當局作出回覆的文
件已於 2006年 1月 26日隨
立 法 會 CB(2)983/05-06號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

7.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
府與澳門特別行政

區政府之間移交被

判刑人士的安排  

《移交被判刑人

士 (修訂 )(澳門 )
條例草案》  
委員會會議  

 

政府當局答允  ⎯⎯  
 
(a) 在確立較多移交案例時，制訂用以決

定被判刑人士是否與某地方有 “密切
聯繫 ”的內部指引，並將有關指引的文
本提交事務委員會；及  

 

 
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澳門特別行
政區政府訂立的《關於移交被判刑人

的安排》實施一年後，告知事務委員

會實施有關安排的進展情況。  
 

－同上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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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8. 廉政公署的防止貪
污工作  

2005年 10月 19日 已要求廉政公署進一步提供資料，說明公

署向涉及公營部門與私人機構合作項目的

政策局和政府部門提供的協助。  
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9. 長遠監獄發展  2005年 11月 1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就羅湖懲教所重建計劃尋

求撥款時提供下述資料  ⎯⎯ 

 

 

  (a) 關於與內地訂立移交被判刑人士安排
的進展情況的資料；及  
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就重建羅湖懲教所及芝灣懲教所作
出比較的資料，並告知重建後的羅湖
懲教所會否作進一步發展，藉以提供
超過 1 400個懲教名額。  

 

－同上－ 

10. 婚姻監禮人制度  《婚姻 (設立婚
姻監禮人制度及

一般修訂 )條例
草案》委員會  

會議  
 

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在實施婚姻監禮人計劃一年後，就政

府當局檢討該計劃運作情況所得的結
果，以及其他類別人士 (例如太平紳士
及立法會議員 )應否有資格獲委任為婚
姻監禮人的事宜，向保安事務委員會
作出匯報；及  

 

 

 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提供婚姻監禮人的實務守則擬稿，供
議員參閱。  
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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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1. 為實施《聯合國人
員和有關人員安全

公約》的立法建議  

2005年 12月 6日 已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項作出回應  ⎯⎯
 
(a) 實施《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公

約》的立法建議是否適用於在台灣居
住的香港永久性居民；及  

 

 
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如擁有雙重國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
另一司法管轄區觸犯罪行，根據有關
的立法建議將如何處理。  

 

－同上－  

12. 長 期 監 禁 刑 罰 覆
核委員會的運作  

2006年 1月 3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
 

  (a) 提供資料，說明長期監禁刑罰覆核委
員會 (下稱 “委員會 ”)作出有關刑罰覆
核的決定時，曾否出現意見不一的情
況；委員會在過去 5年曾否就任何刑罰
覆核的決定進行表決；以及曾否以過
半數票通過有關刑罰覆核的決定；  
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就委員會如何處理其個案量提供更多
資料；及  

 

－同上－  
 

  (c) 告知囚犯的刑罰覆核報告是由負責看
管有關囚犯的懲教署人員擬備，還是
集中由指定人員擬備。  

 

－同上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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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3. 查 問 疑 犯 及 錄 取
口 供 的 規 則 及 指

示：警誡詞  

2006年 1月 3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執法機關查問疑犯
時施行警誡的用詞的起首部分，加入有關
“你有權保持緘默 ”的字句。  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14. 警 方 為 偵 查 罪 行
而 合 作 交 換 資 料

的事宜  

2006年 1月 3日  已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(a) 在刪去當中所載的個人資料後，提供

警方過去為了偵查罪行，而向其他司
法管轄區對口機關發放資料的個案的
有關資料；及  

 

 

 

有待政府當局作出回覆  

  (b) 提供資料，說明顛覆行為有否被列入
國際刑警交換資料架構所豁除罪行的
名單內。  

 

－同上－  
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6年 2月 1日  


